文件編號 NTG-ISMS-I-2-13-09	版本：1.0 	機密等級：□公開■內部□機敏
實施日期：114年11月1日
南投縣政府
網路合法IP及域名申請表
填寫日期：□□□-□□-□□	紀錄編號：□□□-□□-□□□
	系統名稱
	

	使用單位
	
	使用人
	

	使用人E-MAIL
	
	使用人分機
	

	申請原因
	

	□新增
	□合法IP：	內部IP：	
□網域名稱：	解析IP：	

	
	□合法IP：	內部IP：	
□網域名稱：	解析IP：	

	□註消
	□合法IP：		
□網域名稱：		

	
	□合法IP：		
□網域名稱：		

	申請單位簽章
	申請人
	科（課、股）長

	
	 
	


以下欄位由核准權責單位填寫
	審核
內容
	
	配發
合法IP
	

	核准
	業務負責人
	科長
	單位主管(處長或副處長)

	
	
	
	


備註：
1.申請者須遵守南投縣政府網路使用規範。
2.所提供之IP及網路資源僅供公務使用，倘因使用者使用不當至引發本府各項公務用資通資源及設備之損害，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由各申請人及其所屬單位自行負責，非必要請勿申請使用對外合法IP。
